
 

 

京秦高速公路北京东六环至京冀界段工程 

施工监理招标 

 

 

 

 

 

招  标  文  件 
 

补遗书 1 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〇一六 年 八 月 



依据《京秦高速公路北京东六环至京冀界段工程施工监理招标文件》投标人须知第

8.1 款规定，招标人有权以发出补遗书的形式对招标文件进行修改，凡招标文件内容与

本补遗书不符之处，以本补遗书为准。投标人在收到本补遗书后，应立即将加盖公章的

回执扫描件发送至 45566602@qq.com 以确认收悉。本补遗书共 3 页（含封面、回执）。 

  

1、工程信息管理系统费暂按人民币 1200000 元报价。 

2、本次招标投标控制价上限为 1.19%。 

3、本次招标的估算工程建安费为 1401546603 元。 

4、招标文件第十三篇中部分人员数量修改为： 

监理岗位 数量 监理岗位 数量 

合约计量工程师 3 材料工程师 2 

桥梁工程师 4 试验工程师 2 

路基工程师 3   

 

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回  执（格式） 

我单位已收到《京秦高速公路北京东六环至京冀界段工程施工监理招标文件补遗

书》（共 3 页），补遗书编号为 1 ，并已清楚其全部内容，特此确认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投标人：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8 月 22 日 

 


